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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番茄酱加工过程中的化学危害为例，简要介绍了风险分析与HACCP 结合应用的方法。为今后有的放矢地实施风

险管理措施，有选择地开展风险交流，全面提升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奠定基础。 

关键词：风险分析 HACCP 番茄酱 化学危害 

1 前言 

1.1 新疆出口番茄酱基本情况 

番茄酱制品是新疆重要的大宗出口传统商品，已有20 多年的出口历史，新疆也是我国最大的出口番茄酱制品的生产基地，新

疆出口番茄酱制品的生产量于2011 年达到84 万吨以上， 其中90% 以上用于出口。新疆的番茄酱制品出口国家和地区较多，主要

有欧盟、日本、俄罗斯、中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 

1.2 番茄原料种植情况 

1.2.1 番茄原料种植 

番茄属于茄科植物，在新疆4~5 月份播种，7 月底番茄果实开始成熟，9~0 月种植过程结束。番茄原料采摘期约2 个月。 

1.2.2 番茄原料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及农药使用情况 

由于新疆为少雨、干旱气候，早晚温差较大。番茄植物的病虫害较少。主要有番茄早疫病、番茄叶霉病、番茄疫霉根腐病、

番茄病毒病、棉铃虫等。新疆防治番茄病虫害的常用农药主要品种共计有30 种。2012 年通过对番茄种植基地农药使用调查， 农

药使用品种共计有21 种。 

2 风险分析与HACCP 结合应用的理论基础 

食品“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 也有学者称“危险性分析”) 是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保证食品安全的一种新模式, 目标在于

保护消费者健康和促进公平贸易。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 定义,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

包括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和风险信息交流(Risk Communication)3 部分内容的科学过程, 

其中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1]。 

食品风险评估理论揭示了生产中的危害和对消费者产生的风险之间的联系, 是连接HACCP 体系和公众健康之间的纽带。风险评估

技术有助于在HACCP 体系中进行危害评估、确定关键控制点和设定临界限量( 即HACCP 的前三个原则), 同时可用来对HACCP 的实

施效果进行评价; 研究食品中各种危害物的风险评估的定量方法, 将会促进和改善HACCP 的应用[2]。 

3 风险分析与HACCP 结合应用的方法与实例（番茄酱加工过程中的化学危害）  

3.1 风险评估依据 

3.1.1 欧盟、日本、俄罗斯以及我国有关番茄及其罐头卫生安全质量规定。  

3.1.2 番茄种植过程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施用的调查情况。 

3.1.3 番茄植基地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重金属监测情况。 

3.1.4 我国和进口国家禁用农药的规定。 

3.1.5 番茄种植情况及番茄酱生产加工工艺情况。 

3.2 风险评估对象的确定 

3.2.1 农药残留 

3.2.2 番茄植物生长调节剂残留 
3.2.3 重金属 

3.2.4 转基因 

3.3 风险分类 

3.3.1 农药残留 

2006 年日本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对番茄规定了714 种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其他未列入“肯定列表制度”中的农药限量执行  

“一律标准”规定。欧盟对番茄明确规定了360 种农药残留限量，也规定了不得超过0.01ppm 限量的 “一律标准”。通过5 年对在

番茄种植过程中使用的常用农药和与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的摸底调查，目前新疆出口番茄种植使用的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基

本能够保证是高效低毒的农药。新疆检验检疫局经过数年对出口番茄酱农药残留的普查检测，除了植物生长调节剂外，从未检测

出农残超标及我国和进口国禁用农药的情况。  

3.3.2 番茄植物生长调节剂“两素”残留 

2006 年日本颁布的“肯定列表制度”和欧盟新法规对番茄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限量要求进行了规定，如“矮壮素”限量要求不得



超过0.05ppm。“助壮素”未规定限量标准，执行0.01ppm 的“一律标准”，而我国目前对这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尚无限量标准的规定。

新疆检验检疫局通过对向日本和欧盟出口的番茄酱进行“两素”残留检测，2006 年出口番茄酱“矮壮素”残留超标率为13.6%，“助

壮素”残留超标率为7%。2007 年出口番茄酱“矮壮素”残留超标率0.096%。“助壮素”（缩节胺）残留超标率0.077%。2008 年出

口番茄酱“两素”残留超标率为3.17%。2009 年出口番茄酱“两素”残留超标率为0.1%。2010 年出口番茄酱“两素”残留超标率为

0.09%。2011 年出口番茄酱“两素”残留超标率为零。2010 年出口番茄酱乙烯利检出率14.54%。2011 年出口番茄酱乙烯利检出

率为零。  

3.3.3 重金属残留 

番茄种植过程中土壤和灌溉用水受到污染，可能致使出口番茄酱重金属残留产生。新疆出口番茄酱在每年生产季节前对番茄

种植的土壤和灌溉用水进行重金属检测，在每年生产季节对成品进行重金属普查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进口国要求。  

3.3.4 转基因残留 

新疆出口番茄酱生产企业每年在番茄原料种植前对番茄种子进行采购招标，并要求番茄种子销售公司提供国家认可的检验机

构出具的番茄种子非转基因检测报告，方可进行番茄原料的种植。新疆检验检疫局于2011 年3~6 月份对14 批新疆出口番茄酱生

产企业使用番茄种子进行了转基因检测， 均为转基因阴性。于2011 年8~11 月份对85 批新疆出口番茄酱进行转基因检测，均为

转基因阴性。 

3.4 判定依据及判定结果 

3.4.1 高风险：重点检测项目 

a）番茄种植过程中使用过，在出口番茄酱检测中检出残留超标的农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残留。  

b）被国外检出残留或通报的或国家规定要求实施检测的项目。  

c）属于进口国禁用的农药，我国无规定的，但在种植过程中仍在使用的农药。  

3.4.2 中风险：重点监控项目 

番茄种植过程中使用过，在出口番茄酱检测中有残留超标的，残留检出超标率低于0.1% 的农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 

3.4.3 低风险：监控普查项目 

a）番茄种植过程中使用过，在出口番茄酱检测监控普查检测中未有残留检出的。 

b）番茄种植过程中不使用，但套种作物棉花使用过，并且列为高毒农药或进口国禁用的农药。 

c）在番茄种植及生产过程中可能致使番茄酱重金属残留产生。在出口番茄酱历年监控普查检测中未检出残留超标的。 

d）欧盟及进口国关注度高的转基因项目，在番茄种子及出口番茄酱监控普查检测中未检出阳性的。 

按照《新疆出口加工食品风险评估管理规范》要求，结合新疆番茄酱生产行业的加工状况，及新疆的出口番茄酱为原料性产品等

特性。番茄酱产品属于低风险产品。 

3.5 结合风险分析结果，制定控制农残、重金属的关键控制点（表1）。 

 

表1：控制农残、重金属的关键控制点 

4 风险分析与HACCP 结合应用的结论 



本文仅就番茄酱生产过程中农残和重金属等化学危害的风险分析与HACCP 结合应用做了简要分析，今后可以将此项工作延伸至

物理危害和微生物危害，进而将此项应用推广到其他产品。 

总的来看，我国风险分析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国应当按照风险评估的基本原则，有计划、有



目的、有重点地开展食品质量安全危害因子风险评估监测工作。制定3-5 年的风险评估监测计划，稳

步地加以推进，摸清食品质量安全危害底数，有的放矢地实施风险管理措施，有选择地开展风险交流，全

面提升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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